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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瑞卓：
本院受理原告薛望军与你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原

告薛望军起诉要求：1.依法判令被告立即偿还原告借
款130000元；2.本案诉讼费用由被告承担。因张瑞卓
下落不明，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
知书、举证通知书、权利义务告知书、合议庭组成人员
告知书及开庭传票等。自公告之日起经过30日即视
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分别为公告期满
后的 15 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的第 3 日上午 9 时
（遇法定休假日顺延）在本院第二法庭开庭审理，逾期
将依法缺席裁判。

西吉县人民法院

马富忠：
本院受理原告银川立业春天物业服务有限公司与被告马富忠物业服务合同纠纷一案，

现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本院（2023）宁0121民初5096号民事判决书及履行告知
书一份。判决如下：一、被告马富忠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支付原告银川立业春天物业服
务有限公司2014年5月12日至2020年4月9日期间的物业费及电梯费合计8060.75元；二、
驳回原告银川立业春天物业服务有限公司的其它诉讼请求。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
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六十四条之规定，加倍支付
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154元，公告费600元，由被告马富忠负担。限你自
公告发布之日起30日内来本院望远法庭领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
可在公告期满之日起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银川市中级人民法院。逾
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永宁县人民法院

（2024）宁0181民初332号
张沛：

本院受理原告杨升与被告张沛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
公告送达本院（2024）宁0181民初332号民事判决书，判决如下：被告张沛于本判
决生效后三日内向原告杨升偿还借款2万元，以2万元为基数，按年利率3.45％计
算，支付 2024年 1月 11日至本判决确定给付之日期间的利息。如果未按本判决
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六
十四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 300元，公告费
600元，两项合计900元，由被告张沛负担。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
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或代表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
于银川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灵武市人民法院

（2024）宁0181知民初25号
银川市兴庆区鑫齐源汽车配件经销部：

本院受理原告潍柴动力股份有限公司与被告银川市兴庆区鑫齐源汽车配件经销部侵
害商标权纠纷一案，原告诉讼请求：1.判令被告立即停止销售侵犯原告第 1705556号、第
3175016号“潍柴”注册商标专用权的商品的行为；2.判令被告赔偿原告经济损失及合理费
用共计人民币5万元整；3.判令本案诉讼费用由被告承担。因未能向你直接或通过其他方
式送达，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权利义务告知书、简
易程序转普通程序民事裁定书、审判人员告知书、普通程序独任审理通知书及开庭传票等
诉讼材料。自公告之日起经过3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为公告期满后
的15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的第3日上午9时（遇法定休假日顺延）在灵武市人民法院2
号法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则依法缺席裁判。

灵武市人民法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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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宁0104执5060号
沈磊：

申请执行人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宁夏回族自治区分行营业部与被执行人沈磊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由本院作出的（2022）宁0104民初13949
号民事判决书已经发生法律效力。你至今未履行完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义务，现本院依申请执行人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宁夏回族自治区分行营业
部的申请，依法裁定拍卖被执行人沈磊名下位于银川市永宁县杨和镇永泰家园A区6-3-602室房屋。申请执行人申请处置上述房产符合法律规定。根据
财产处置相关规定，本院要求双方五日内协商议价并书面提交议价结论，五日未提交视为无法达成议价。因上述房产所在辖区内税务机关暂无法出具税务
基准价，相关部门也无法出具相关指导价格。同时，所涉房产及其附属设施需要专业人员现场勘验或者鉴定，除双方一致同意网络询价外（限五日内双方提
交书面申请书，未提交视为不同意。）本院将依法通过委托评估确定财产处置参考价。为了提升财产处置效率，如协商议价、定向询价、网络询价均无法确定
财产处置参考价，本院责令双方于2024年4月22日下午15时到银川市兴庆区人民法院执行接待大厅选取评估机构，逾期未到场视为放弃选取评估机构权
利。于2024年5月22日到银川市兴庆区人民法院执行接待人厅领取评估报告（如评估报告另行时间送达，以通知为准）。如对评估报告有异议，需在领取
后5日内以书面形式提出。未提出或者逾期提出，视为无异议。如评估报告提前送达，以送达之日起算5日。本院将择期通过网络平台予以公开拍卖，如上
述当事人未在评估报告出具之前指定网络平台，本院将指定淘宝网（司法）拍卖平台予以公开拍卖，第一次拍卖根据确定的财产处置参考价下浮30％内确定
起拍价，如第一次流拍，执行债权人不申请以物抵债，本院将在第一次流拍价值基础上下浮20％以内确定起拍价，如第二次流拍，执行债权人不申请以物抵
债，本院将根据申请执行人书面申请按照第二次流拍价格变卖一次，变卖期结束后执行债权人仍不申请以物抵债，本院之后将不予处置，由此造成的不利后
果由其承担。在财产处置过程中，申请执行人若未按期到庭，或者拒绝、逾期垫付财产处置期间产生的费用，视为放弃财产处置，本院将终止处置程序；被执
行人、产权人若未按期到庭，或者拒绝配合财产处置程序，视为放弃相关选择或者救济权利。相关拍卖具体事宜以网络拍卖公告为准。本公告自发出之日
起经过三十日即视为送达。

银川市兴庆区人民法院

（2023）宁0104执2404号
韩月珍及其继承人：

申请执行人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宁夏回族自治区分行营业部与被执行人朱建华、朱万云、韩月珍、孙鹤林借款合同纠纷一案，由本院作出的（2022）宁0104
民初12132号民事判决书已经发生法律效力。至今未履行完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义务，现本院依申请执行人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宁夏回族自治区分行营业部
的申请，依法裁定拍卖被执行人韩月珍名下位于银川市兴庆区城区文湖小区2＃楼南半部1-7层（产权证号：036541）、银川市兴庆区玉皇阁北街文湖小区2号楼北半部
办公楼（产权证号：2010004467）房产。申请执行人申请处置上述房产符合法律规定。根据财产处置相关规定，本院要求双方五日内协商议价并书面提交议价结论，五
日未提交视为无法达成议价。因上述房产所在辖区内税务机关暂无法出具税务基准价，相关部门也无法出具相关指导价格。同时，所设房产及其附属设施需要专业人
员现场勘验或者鉴定，除双方一致同意网络询价外（限五日内双方提交书面申请书，未提交视为不同意。）本院将依法通过委托评估确定财产处置参考价。为了提升财
产处置效率，如协商议价、定向询价、网络询价均无法确定财产处置参考价，本院责令双方于2023年4月25日下午14时30分到银川市兴庆区人民法院执行接待大厅选
取评估机构，逾期未到场视为放弃选取评估机构权利。于2024年5月27日到银川市兴庆区人民法院执行接待大厅领取评估报告、拍卖裁定书（如评估报告另行时间送
达，以通知为准）。如对评估报告有异议，需在领取后5日内以书面形式提出。未提出或者逾期提出，视为无异议。如评估报告提前送达，以送达之日起算5日。本院将
择期通过网络平台予以公开拍卖，如上述当事人未在评估报告出具之前指定网络平台，本院将指定淘宝网（司法）拍卖平台予以公开拍卖，第一次拍卖根据确定的财产
处置参考价下浮30％内确定起拍价，如第一次流拍，执行债权人不申请以物抵债，本院将在第一次流拍价值基础上下浮20％以内确定起拍价，如第二次流拍，执行债权
人不申请以物抵债，本院将根据申请执行人书面申请按照第二次流拍价格变卖一次，变卖期结束后执行债权人仍不申请以物抵债，本院之后将不予处置，由此造成的不
利后果由其承担。在财产处置过程中，申请执行人若未按期到庭，或者拒绝、逾期垫付财产处置期间产生的费用，视为放弃财产处置，本院将终止处置程序；被执行人、
产权人若未按期到庭，或者拒绝配合财产处置程序，视为放弃相关选择或者救济权利。相关拍卖具体事宜以网络拍卖公告为准。本公告自发出之日起，经过三十日即
视为送达。

银川市兴庆区人民法院

（2023）宁0104执2924号
朱建华：

申请执行人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宁夏回族自治区分行营业部与被执行人韩月珍、朱建华、朱万云、孙鹤林
借款合同纠纷一案，由本院作出的（2022）宁0104民初12130号民事判决书已经发生法律效力。至今未履行完生效法
律文书确定的义务，现本院依申请执行人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宁夏回族自治区分行营业部的申请，依法裁定拍
卖被执行人朱建华名下位于银川市兴庆区在水一方B区40号楼1号营业房（产权证号：2012012650）、银川市兴庆区在
水一方B区 40号楼 2号营业房（产权证号：2012012651）、银川市兴庆区在水一方B区 40号楼 3号营业房（产权证号：
2012012643）、银川市兴庆区在水一方B区40号楼4号营业房（产权证号：2012012635）、银川市兴庆区在水一方B区40
号楼5号营业房（产权证号：2012012652）、银川市兴庆区在水一方B区35号楼4号营业房（产权证号：2012014681）、银
川市兴庆区丽景北街在水一方D区13号商业楼11号营业房（产权证号：2012014697）房产。申请执行人申请处置上述
房产符合法律规定。根据财产处置相关规定，本院要求双方五日内协商议价并书面提交议价结论，五日未提交视为无
法达成议价。因上述房产所在辖区内税务机关暂无法出具税务基准价，相关部门也无法出具相关指导价格。同时，所
设房产及其附属设施需要专业人员现场勘验或者鉴定，除双方一致同意网络询价外（限五日内双方提交书面申请书，
未提交视为不同意。）本院将依法通过委托评估确定财产处置参考价。为了提升财产处置效率，如协商议价、定向询
价、网络询价均无法确定财产处置参考价，本院责令双方于2023年4月25日下午14：30分到银川市兴庆区人民法院执
行接待大厅选取评估机构，逾期未到场视为放弃选取评估机构权利。于2024年5月27日到银川市兴庆区人民法院执
行接待大厅领取评估报告、拍卖裁定书（如评估报告另行时间送达，以通知为准）。如对评估报告有异议，需在领取后5
日内以书面形式提出。未提出或者逾期提出，视为无异议。如评估报告提前送达，以送达之日起算5日。本院将择期
通过网络平台予以公开拍卖，如上述当事人未在评估报告出具之前指定网络平台，本院将指定淘宝网（司法）拍卖平台
予以公开拍卖，第一次拍卖根据确定的财产处置参考价下浮30％内确定起拍价，如第一次流拍，执行债权人不申请以
物抵债，本院将在第一次流拍价值基础上下浮20％以内确定起拍价，如第二次流拍，执行债权人不申请以物抵债，本院
将根据申请执行人书面申请按照第二次流拍价格变卖一次，变卖期结束后执行债权人仍不申请以物抵债，本院之后将
不予处置，由此造成的不利后果由其承担。在财产处置过程中，申请执行人若未按期到庭，或者拒绝逾期垫付财产处
置期间产生的费用，视为放弃财产处置，本院将终止处置程序；被执行人、产权人若未按期到庭，或者拒绝配合财产处
置程序，视为放弃相关选择或者救济权利。相关拍卖具体事宜以网络拍卖公告为准。本公告自发出之日起经过三十
日即视为送达。

银川市兴庆区人民法院

（2023）宁0104执2925号
朱万云及其继承人、王雪英：

申请执行人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宁夏回族自治区分行营业部与被执行人朱建华、朱万云、韩
月珍、孙鹤林、王雪英借款合同纠纷一案，由本院作出的（2022）宁0104民初12131号民事判决书已经发生
法律效力。至今未履行完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义务，现本院依申请执行人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宁
夏回族自治区分行营业部的申请，依法裁定拍卖被执行人朱万云名下位于银川市兴庆区清和南街友爱小
区2号楼1号营业房（产权证号：2009001704）、王雪英名下位于银川市西夏区北京西路443号仁和苑1号
楼9号营业房（产权证号：2006006788）房产。申请执行人申请处置上述房产符合法律规定。根据财产处
置相关规定，本院要求双方五日内协商议价并书面提交议价结论，五日未提交视为无法达成议价。因上
述房产所在辖区内税务机关暂无法出具税务基准价，相关部门也无法出具相关指导价格。同时，所设房
产及其附属设施需要专业人员现场勘验或者鉴定，除双方一致同意网络询价外（限五日内双方提交书面
申请书，未提交视为不同意。）本院将依法通过委托评估确定财产处置参考价。为了提升财产处置效率，
如协商议价、定向询价、网络询价均无法确定财产处置参考价，本院责令双方于2023年4月25日下午14
时 30分到银川市兴庆区人民法院执行接待大厅选取评估机构，逾期未到场视为放弃选取评估机构权
利。于2024年5月27日到银川市兴庆区人民法院执行接待大厅领取评估报告、拍卖裁定书（如评估报告
另行时间送达，以通知为准）。如对评估报告有异议，需在领取后5日内以书面形式提出。未提出或者逾
期提出，视为无异议。如评估报告提前送达，以送达之日起算5日。本院将择期通过网络平台予以公开
拍卖，如上述当事人未在评估报告出具之前指定网络平台，本院将指定淘宝网（司法）拍卖平台予以公开
拍卖，第一次拍卖根据确定的财产处置参考价下浮30％内确定起拍价，如第一次流拍，执行债权人不申
请以物抵债，本院将在第一次流拍价值基础上下浮20％以内确定起拍价，如第二次流拍，执行债权人不
申请以物抵债，本院将根据申请执行人书面申请按照第二次流拍价格变卖一次，变卖期结束后执行债权
人仍不申请以物抵债，本院之后将不予处置，由此造成的不利后果由其承担。在财产处置过程中，申请执
行人若未按期到庭，或者拒绝、逾期垫付财产处置期间产生的费用，视为放弃财产处置，本院将终止处置
程序；被执行人、产权人若未按期到庭，或者拒绝配合财产处置程序，视为放弃相关选择或者救济权利。
相关拍卖具体事宜以网络拍卖公告为准。本公告自发出之日起经过三十日即视为送达。

银川市兴庆区人民法院

遗 失 声 明
吕鹏遗失银川市兴庆区星舞舞蹈工作室开户许可证，证号：J8710007300501，特此声明。
宁夏黎铭文化艺术传播有限公司（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640100MABPDYQT67）遗失公章、财务章、法定代表人章，特此声明。
宁夏宏源昌装饰工程有限公司（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640122MA75WKAT4T）遗失公章、财务章、法定代表人章、特此声明。
银川美平方装饰工程有限公司（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640100MA770TMB50）遗失财务专用章、合同专用章，声明作废。
吴忠锦禾百利文化传媒工作室（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2640324MACEFDMY71）遗失公章，特此声明。
宁夏宁东晟岳货运部（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2641201MA760C4H2H）遗失公章，特此声明。
宁夏瑞泽康医疗器械有限公司（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6401043178505645）遗失公章（备案编号：6401040034523），特此声明。
银川紫苹果钻石装饰工程有限公司（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640100MA75X4MH4F）遗失财务专用章、合同专用章，特此声明。
崔红梅遗失店铺******（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2640302MA77EU2M7C）营业执照正本、副本，特此声明。
中宁县鸣沙镇中心卫生院遗失2023年7月21日开具给中宁县武装部的宁夏回族自治区行政事业单位资金往来结算票据的
第二联，票号：00927620，金额：2240.32元，声明作废。
宁夏信登清算服务有限公司（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640100MACKK74867）遗失公章，声明作废。
银川市政工程咨询有限公司遗失建筑工程施工许可证及附件，证件编号：640102202103190102，特此声明。
马子航遗失车辆宁AG9979豪沃牌牵引车营运证，特此声明。
高庆英注销宁A70997道路运输证，证号:640681002255，特此声明。
北京易联通达科技有限公司灵武分公司（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640181MA75WRL571）遗失公章、财务章、法定代表人章（郭
亮）各一枚，特此声明。
宁夏宏耀置业有限责任公司（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6401223177029164）遗失公章、财务章、法定代表人章（单敏政）、合同章、
发票章各一枚，特此声明。
宁夏灵武市盛兴实业有限责任公司（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640181MA77JAYK7K）遗失营业执照正（副）本，特此声明。
宁夏顺特达危险货物运输有限公司遗失宁B3957挂（黄色）重型罐式半挂车道路运输证，证号：宁交运管石字640205069839
号，特此声明。
宁夏汇埠投资置业有限公司（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640300564136456D）遗失公章、财务章、法定代表人章及合同专用章，特
此声明。

母亲马春燕（640381198410300322）父亲马林（640381198705132733）遗失吴忠市利通区人民医院2010年11月8日开具的马
佳慧的出生医学证明（编号：J640142767)，特此声明。
程昊遗失平罗县西环路西侧平西公路南侧建行7号楼2单元2层1号的房产证，证号：房权证平字第2009026341号，特此声
明。
雷鹏遗失宁B85917重型半挂牵引车的道路运输证，证号:640202076920，特此声明。
苏洁遗失宁B85288重型半挂牵引车的道路运输证，证号：640221069946，特此声明。
周文静遗失大武口区维电路电厂小区15幢4单元7号的不动产权证，证号：宁（2021）石嘴山市不动产权第D0013073号，特此
声明。
拓守红（身份证号码：640321199301192017）遗失宁E68986的营运证，道路运输证号：640500034181，特此声明。
宁夏海原县树台乡浪淌行政村古路岔自然村号马彦虎名下的宁E29296，车辆已达到报废标准，需注销车辆，登记证书，车牌
遗失，声明作废。
宁夏众兴建设工程有限公司（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640100MA76KP4H7N）遗失建筑业企业资质证书正副本，正副本证书编
号：D264039776，有效期：2021-04-03至2026-02-18，特此声明。
银川市场监管局金凤分局高原遗失行政执法证，证号：30525230296，执法证有效期至2026年8月26日，特此声明。
张蕊芳（身份证号：6228271989****0346）遗失护士执业证书，证书编号为200962033588，注册机关为中宁县卫生和计划生育
局，注册有效期至2024年08月31日，执业地点：中宁县宁安镇卫生院。
贺飞容遗失旧城南部项目光华门五队71号拆迁协议原件1份，拆迁面积为583.6平方米，返还面积为178.87平方米，特此声
明。
胡瑞遗失行政执法证，号码：30052199017，特此声明。
泾源县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因管理不善，遗失领用的宁夏回族自治区非税收入统一票据一份，票号:00195000，一式三联，根据
宁夏回族自治区非税收入统一票据使用之规定，00195000号三联票据全部作废，特此声明。
父亲吉长宏（身份证号：642102198010280639）、母亲叶会娟（身份证号：642102198006080028）遗失吉雯波的《出生医学证
明》，证号：640028157，出生日期：2004年11月12日，特此声明。
同心县耀俊皮毛收购店（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2640324MA767Y6G5G）遗失营业执照正、副本，特此声明。

宁夏盛丰鸿业企业管理咨询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与
宁夏润锦翔新能源有限公司债权转让暨债务催收联合公告

根据宁夏盛丰鸿业企业管理咨询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与宁夏润锦翔新能源有限公司达成的债权转让安排，宁

夏盛丰鸿业企业管理咨询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将公告清单所列借款人及其担保人享有的主债权及借款合同、担保

合同、抵债协议、还款协议和其他相关协议项下的全部权利，依法转让给宁夏润锦翔新能源有限公司。宁夏盛丰鸿

业企业管理咨询合伙企业（有限合伙）特公告通知各借款人、担保人以及借款人、担保人因各种原因发生更名、改制、

歇业、吊销营业执照或丧失民事主体资格等情况的相关承债主体或清算主体。

宁夏润锦翔新能源有限公司作为上述债权的受让方，现公告要求公告清单中所列包括但不限于债务人、担保人

及其清算业务人等其他相关当事人，从公告之日起立即向宁夏润锦翔新能源有限公司履行主债权合同及担保合同

约定的还本付息义务或相应的担保责任（若借款人、担保人因各种原因发生更名、改制、歇业、吊销营业执照或丧失

民事主体资格等情形，请相关承债主体、清算主体代为履行义务或承担清算责任）。特此公告。

宁夏盛丰鸿业企业管理咨询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宁夏润锦翔新能源有限公司

2024年3月13日
附：

公告清单

基准日：2024年2月27日

债务人名称

宁夏新凯翔实业有限公司

合 计

债权情况（单位：人民币元）

本金

11,400,000.00
11,400,000.00

其他应收收益

1,269,635.94
1,269,635.94

代垫费用

139,841.00
139,841.00

债权合计

12,809,476.94
12,809,476.94

担保情况

担保方式

抵押+保证

担保人名称

杨诚

序号

1
债务企业名称

宁夏谷丰商贸有限公司

所在地

银川市

债权本金

12,999,546.85
债权合计

23,927,447.82
担保情况

抵押+保证

担保人

宁夏谷丰商贸有限公司、

杨宏福、范玉霞、杨茜越

处置方式：淘宝网资产竞价网络平台公开竞价方式转让。

竞买人资格：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支付能力的法人、组织或自然人（国家公务员、金融监管机构工作人员、

政法干警、金融资产管理公司工作人员、国有企业债务人管理层以及参与资产处置工作的律师、会计师、评估师等

中介机构人员等关联人或者上述关联人参与的非金融机构法人，以及与参与不良债权转让的金融资产管理公司工

作人员、国有企业债务人、受托资产评估机构负责人员等有直系亲属关系的人员或资产债务人及关联企业等利益

相关方除外）。

公告发布日期及有效期：2024年3月14日至2024年3月27日。

交易条件：一次性付款。

竞买时间及网址：2024年3月28日10时起至2024年3月29日10时止（延时除外）在淘宝网资产竞价网络平台

上(网址：https://zc-paimai.taobao.com/，用户名：中国长城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宁夏回族自治区分公司)进行公开竞

价活动。

挂牌价格：7,000,000.00元，保证金：2,100,000.00元，加价幅度：10,000.00元或整倍数。

上述债权信息仅供参考，最终以借据、合同、法院判决等有关法律资料为准。

债权具体情况及竞价规则、竞买须知、竞买标的瑕疵说明、竞价参与方式、日程安排请投资者登录淘宝资产处

置平台（网址同上）或与我公司有关部门接洽查询。

自本公告发布之日起至有效期内，我公司受理对上述资产处置的书面征询和异议，以及有关排斥、阻挠征询或

异议以及其他干扰资产处置公告活动的书面举报。与本次竞价有关的所有沟通函件，均须以书面形式直接交付我

公司。

受理公告事项联系人：罗经理、徐经理 电话：0951-8829520
监察审计部门联系人：姜女士 电话：0951-8829515
主管部门联系人：黄女士 电话：0951-5699110

中国长城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宁夏回族自治区分公司
2024年3月14日

中国长城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宁夏回族自治区分公司
对宁夏谷丰商贸有限公司债权资产公开竞价转让公告
中国长城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宁夏回族自治区分公司在淘宝网资产竞价网络平台上以公开竞价方式转让

处置宁夏谷丰商贸有限公司债权资产，涉及债权总额23,927,447.82元。其中：本金12,999,546.85元，利息、罚息、复

利、违约金10,876,658.47元，其他债权51,242.50元，以上利息、罚息、复利、违约金计算至2023年11月20日，之后产

生的利息、罚息、复利以及与不良债权相关的从权利（包括但不限于司法追偿诉讼费、司法评估费、拍卖费、司法公

告费）亦在本次处置范围之内。贷款方式为抵押+保证。欲了解债权债务详细信息请登录我公司对外网站（http://
www.gwamcc.com）。

债权资产明细表

宁夏中天汇德拍卖有限公司拍卖公告
受委托，我司将于2024年3月22日10时在本公司拍卖大厅

对下列标的物进行公开拍卖：
银川市金凤区新昌西路南侧金钻名座 1 号综合楼 2601、

2602、2603、2604号，建筑面积 931.4平方米，参考价 338.3万元，
保证金30万元。

标的物现状拍卖，所欠物业费、垃圾处理费、水电费、暖气费
等其他费用均由买受人自行核实。我司自公告之日起组织竞买
人勘察标的，有意竞买者于3月20日17时前交纳保证金到指定
账户后持有效身份证明到我司办理竞买手续。

联系电话：崔先生18295072172
报名地址：金凤区新昌西路110号金钻名座13层

减资公告
宁 夏 鑫 有 德 汽 车 销 售 服 务 有 限 责 任 公 司（统 一 社 会 信 用 代 码 ：

91640122MAC81KRB8J），经股东会决议，拟向登记机关申请减少注册资本，注册资金由人
民币800万元整减少至人民币50万元整，请债权人自登报之日起45日内向本公司提出债
权债务或提供相应担保请求。特此公告。

宁夏鑫有德汽车销售服务有限责任公司
2024年3月14日

减资公告
灵武市绿晟畜牧有限公司（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640181MA76PBJQ5R），经股东会决

议，拟向登记机关申请减少注册资本，注册资金由人民币5000万元整减少至人民币500万
元整，请债权人自登报之日起45日内向本公司提出债权债务或提供相应担保请求。特此
公告。

灵武市绿晟畜牧有限公司
2024年3月14日

减资公告
宁夏上凌飞度智能环保家具有限公司（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640121MA76HJXT7P），

经股东会决议，拟向登记机关申请减少注册资本，注册资金由人民币1008万元整减少至
人民币160万元整，请债权人自登报之日起45日内向本公司提出债权债务或提供相应担
保请求。特此公告。

宁夏上凌飞度智能环保家具有限公司
2024年3月14日

宁夏昂利拍卖行拍卖公告
受委托,我公司于 2024年 3月 28日 10时在银川市公共资源

交易中心，对银川市海宝公园 6处经营摊位 2年租赁权项目（具
体内容见《拍卖资料》）进行公开拍卖，有意者请于2024年3月27
日16时前向银川市公共资源交易中心缴纳规定数额竞买保证金(保证金数额具体见《拍卖资料》，以实际到账为准)。

账户名称:银川市公共资源交易中心
账号:6401001005000003717-99B
开户行:石嘴山银行银川新华街支行
展样时间:2024年3月14-27日
展样地点:标的所在地
报名地址：银川市兴庆区银川国际贸易中心B幢十层B03室。
报名费：200元。
咨询电话:刘经理 18295319995

宁夏华邦拍卖有限公司拍卖公告
受委托，本公司将于2024年3月27日14:30在银川市公共资源交易中心对银川市

西夏公园湖面经营权及一批房屋2年租赁权进行公开拍卖。具体内容如下：

一、拍卖标的: 银川市西夏公园湖面经营权及4间房屋2年租赁权。（具体见《拍卖

资料》）

二、注意事项：1.有意报名参拍者须是具备完全民事行为能力的自然人或公司，报

名时请携带公司及自然人有效证件；2.原经营户享有同等条件下优先权；3.根据标的

起拍价格不同，交纳参拍保证金金额不同。（具体见《拍卖资料》）账户名称：银川市公

共资源交易中心，账号:6401001005000003717-99B，开户行：石嘴山银行银川新华街支

行；4.报名截止时间：2024年3月26日16时；5.标的展示时间：2024年3月14日-26日；

6.标的展示地点：银川市西夏区；7.保证金交纳截止时间：2024年3月26日17时；8.报
名地址：银川市金凤区庆祥街9号柏桂苑（百盛王朝大厦）2110室。报名费：200元；9.
联系电话：0951-8567321 18209606767；

竞买人拍卖前务必现场看样和审阅拍卖资料，未看样或未审阅拍卖资料者风险

自负。

通知
田晖：

根据《公司法》《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以及公司实际情况，
现决定于 2024年 3月 28日上午 9时在会议室召开股东会议，具
体事项：一、讨论决定公司注销事宜。二、讨论决定成立清算
组。三、讨论决定将公司注销情况登报并告知公司债权债务
人。请你接到通知后准时出席股东会议。特此通知。

宁夏汇智和教育管理咨询有限公司
2024年3月14日

公告
银川市兴庆区美上百合酒店：

本委已受理贾长平诉你单位在工资、社
保、补偿金争议一案（银兴劳人仲案字【2024】
第523号），因你单位拒收相关材料，无法直接
送达，且拒签邮政快递，现依法向你单位公告
送达应诉通知书、申请书副本、举证通知书及
开庭通知书，自本公告发布之日起经过 30日
即视为送达。自送达之日起30日内为举证期
限，举证期限届满后即 2024年 5月 13日上午9时在银川市兴庆区玉皇阁北街银河巷 25号
二楼兴庆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开庭审
理此案。请准时参加庭审，否则本委将依法
缺席裁决。领取裁决书的期限为闭庭后的15
日内，逾期不领取经过 30日即视为送达。特
此公告。

银川市兴庆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

海原县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
公告

宁夏硕兴涛建筑工程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赵涛）：
本局受理张振军与你公司宁夏硕兴涛建筑工程有

限公司工伤认定纠纷一案，本局依法作出《工伤认定限
期举证通知书》（海人社伤举证字〔2024〕24733号），现
向你们公告送达该举证通知书，自公告之日起30日内
到本局三楼304办公室领取该通知书，逾期视为送达，
提出举证的期间为公告期满后的15日内。

海原县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
2024年3月14日

国家税务总局银川市兴庆区
税务局送达公告

宁夏香渔王子饭店有限责任公司（纳税人识别号：
916401007749297536）：

经核实，你单位欠缴社会保险费 1135.05元，我局
作出社会保险费限期缴纳通知书（银兴税费限缴通
〔2024〕65509号），现向你单位公告送达该通知书。限
你单位自公告之日起30日内到国家税务总局银川市兴
庆区税务局文化税务分局领取该通知书，逾期视为送
达。并自收到该通知书后15日内到国家税务总局银川
市兴庆区税务局补缴所欠缴的社会保险费。

公告
原增产（身份证号：642126540812001），吴彦伟（身份证号：6421266407020001），你二人

与施选惠、张云仙、孙中霞、武万春、李文莉在2003年4月参与投资设立了盐池县天元工程技
术咨询服务中心，因公司多年已不开展任何业务，目前公司法定代表人已逝，拟召开股东会议
变更法定代表人并注销盐池县天元工程技术咨询服务中心公司，限你自登报之日起15日内
前来公司履行变更法定代表人及公司注销手续，逾期我公司将行使2/3以上股东同意后即可
办理变更及注销等手续，由此产生的一切法律责任均由你本人承担，特此公告。

盐池县天元工程技术咨询服务中心
2024年3月14日

通知
马英（身份证号：642221********
1287）

鉴于您与我公司签订劳务派遣
劳动合同，用工单位：上海如山金融
信 息 服 务 有 限 公 司 期 限 自2023-11-07 至 2026-11-06，岗位为
销售经理。您本人已向我司提供离
职日期 2024 年 1 月 24 日的辞职书，
依据《劳动合同法》及相关规定，我公
司郑重通知解除与您之间的劳动关
系，您的劳动合同于 2024 年 1 月 24
日解除。特此通知。

上海前锦众程人力资源有限公
司银川分公司

2024年3月14日


